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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身心關係及其現代意義

釋志敏

中文摘要

佛教對於身心關係( mind-body) 的議題，並不以「二元論」、「一元論」或

「身心一如」等主體性、實體性的論究為目的，而是以五蘊 (skandha) 、十二處

( ayatana) 、十八界或六界 (dhatu) 的法門，教導不同根機的眾生，正確地觀察

其無常性、無我性，認識身心的相依關係，破除對「自我」是恆常不變、獨自存

在的執著，體証「身心解脫」。

在「生死學J (Thanatology) 的領域，以及「安寧療護J (Hospice Care) 之

「臨終關懷J (terminal care) 的理論與實務，佛教之身心關係的理論與修行經

驗，對於死亡的過程中「地、水、火、風、空」之「五大」配合色、受、想、

行、識等「五蘊J '依序分解的描述，不僅與醫學觀察有相互呼應之處，也可成

為面對人生最後階段(terminal phase of life) 的智慧。

安寧照顧 (Hospice) 的運動起源於基督宗教團體，一般說到「全人照顧」

時，也大都是指「身、心、靈」的完整醫療照顧，因而有「靈性照顧J (spiritual

care) 的理念與工作的推行。相對於「即」身心之說，而可能引伸只重視延長生

命之治癒性治療，或主張安樂死之兩種癌症末期的處理態度，它是建立於「離」

身心之外，別有超越身體與思想之「靈'I生」存在的主張。

但是， r即」身心之說或者「離」身心之外，別有值常不變性之「靈性」

「真我」之生命觀，都是與佛教之「無我論」、「緣起論」不同的，因為生命的本

質是「不即不離」身心，所以，生命之真理不能說是斷滅性，亦不能說是值常

性。依據此種中道思想，不於身心之外別立「靈J '而以真理、法貝'1 、義務等

「法」作為最高的覺察對象。又因「受」是「心」的導向要素，所以也特別重視

「受 J (苦樂生滅變化) ，這與安寧照顧強調控制疼痛，解除不適症狀有呼應之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兼教務長、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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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以，學習認識自己的身、受、心、法等四方面，使「覺性 J (念，

awareness) 敏銳且穩定(住)。此種「覺性照顧 J 之練習可用於淨化臨終者的{;

念，也是佛教的基本修習法門。

依《瑜伽師地論» <聲聞地> '可知佛教禪定學之身心關係是:身心輕安

( prasrabdhi)的增長和心一境性 (ekagrata) 的增長乃相互影響。其次，一方

面，伴隨身心輕安的增長，生起轉依，即所依(身心)清淨。另一方面，伴隨心

一境性的增長，超越影像，對所知事生起無分別、現量智見，成為所緣清淨

( alambana-parisuddhi) ，此可說是禪定成就的兩項指標。

如上所論之佛教的身心關係的理論與運用的經驗，是有助於現代社會對於生

命科學的探討。

關鍵詞:五疆、十二處、十八、六界，生死學，安寧療護，臨終關懷，覺

性，身心輕安，心一境性，所依清淨，所緣清淨，滅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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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身心關係 (mind-body) 是西方哲學的主要課題之一，有所謂「二元論」、

「一元論」或「身心一如」等不同的立場。對此議題，佛教的觀點是什麼?從五

蘊 (skandha '又譯為「陰 J) 、十二處 (ayatana '又譯為「入 J) 、十八界或六界

(dhatu) 的角度來看，佛教揭示何種身心關係 (mind-body) 的教義?所謂「身

心解脫」的境界為何?

對於「生死學 J (Thanatology) 的領域以及「安寧療護 J (Hospice Care) 之

「臨終關懷J (terminal care) 的理論與實務，佛教之身心關係的理論與修行經

驗，有何運用價值?

佛教禪定學有其深廣的身心經驗基礎與理論體系，於禪定成就時之身心狀態

為何?禪定成就機轉(mechanism) 之身心關係如何?所有禪定境界中，最深奧

的「滅盡定J (nirodha-samapatti '又稱為「滅受想定J '諸心心法滅的禪定境界)

之身心變化為何? r滅盡定」與身心之營養關係如何?等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

題。希望藉這些佛教的身心關係的議題，有助於現代社會在生命科學的發展。

二、佛教之身心關係與身心解脫

佛教的基本教義常以五蘊 (skandha '又譯為「陰J) 、十二處(句ratana '又

譯為「入J) 、十八界(dhiitu) 的角度，教導不同根機的眾生，正確地觀察與認

識身心的相依關係，破除對「自我」是恆常不變的執著，體証「身心解脫J 0 1

對身心產生執著(愚)有「色J (物質)、「心J (精神)、「心所J (心理作用)

等三方面。例如: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 : 2

復次，世尊所化有三種愚，一者愚色、心，二者愚於色，三者愚心所。

1 «阿昆這磨俱舍論» r何故世尊於所知境，由是直等門作三種說。頌曰:

患根樂三故 說是直處界三

論曰:所化有情有三品故，世尊為說益等三門。傳說:有情患有三種。或愚心所總執為我。或

唯患色。或愚色心。根亦有三，謂利中鈍。樂亦三種，謂樂略中及廣文故。去。其次第世尊為說

雀、處、界三。 J (T油， no.1558 ， p.5 ， bl-8)

2 T27, no. 1545, p.367, a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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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色、心者為說十八界，於此界中廣說色、心，略說心所故。

愚於色者為說十二處，於此處中廣說色，略說心、心所故。

愚心所者為說五遍，於此蘊中廣說心所，略說色、心故。

此十八界、十二處、五蘊之三種愚與廣說、略說色、心，心所的分析如下表

所示:

色 'L' 心所

愚色、心者: 廣說色: 廣說心: 略說心所:

為說「十八界」 眼界、色界 眼識界

耳界、聲界 耳識界

鼻界、香界 鼻識界

舌界、味界 舌識界

身界、觸界 身識界

意界、意識界 法界

愚於色者: 廣說色: 略說心: 略說心所:

為說「十二處」 眼處、色處

耳處、聲處

鼻處、香處

舌處、味處

身處、觸處

意處 法處

愚心所者: 略說色: 略說心: 廣說心所:

為說「五蘊」 色蘊 識蘊 3 受蘊、想蘊、行蘊 4

此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三種法門在中國佛教界也稱為「三科 J '例如:

《華嚴遊心法界記» r第一入三科法門方便者，即蘊、界、處法也。蘊者積集也，

即五蘊法。界者差別等也，即十八界法。處者內外六處也，即十二處法也。言三

者是數。科者是類。法者是自性軌持。門者是通智遊入。是故總名為三科法門

也J 0 5

3 «阿昆達磨俱令論» r應知識鐘 lip名意處，亦名七界，謂六識界及與意界。 J (T妞， no. 1558, p. 4,

a28-29 )

4 «阿昆達磨俱舍論» r受想行娃、無表、無為總名法處，亦名法界。 J (T29 , no. 1558 , p. 4 ,

a27-28 )

5 T45 , no. 1877, p. 643 , a28-b4 。此外《宗鏡錄» r夫覺玉隨順世法曲絢機宜，欲顯無非目之門，先

明有相之理。因方便而開真實，假有作而證無生。非稱本懷，但施密意。於四俗諦中，立第二

隨事差別諦。說三科法門，謂是主處界等，今欲會有歸空，應當先立後破，須知窟穴，方可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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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付囑第十〉中，六祖惠能大師付囑法海等

諸門人如何說法時，也教導「先須舉三科法門 J ' 6並且說明: r三科法門者，

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

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

塵﹒六門﹒六識是也J 0 7 可見從印度到中國所傳的佛教，對於身心關係 (mind

body) 的議題，並不是在於「二元論」、「一元論」或「身心一如」等論究，而

是以「三科」法門，探討如何破除:誤認身心的「色J (物質)、「心J (精神)、

「心所J (心理作用)等不同層面為恆常不變的「自我」執著，體証「身心解脫」

境界。

(一)五蘊

其中， r蘊J (skand恤，又譯為「陰J) ，是積聚( aggregate) 義，即同類之

聚合。色、受、想、行、識「五蘊」的身心觀是著重於心理作用的分析，將身體

(body) 的各種狀態歸為色法(物質)的聚合(色蘊，色陰)一種，如《雜含》

( 55 經)說: r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廳，若

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總說色陰J 0 8

除物質性的色蘊外，內在的心理作用(心所法) ，則細分為三種:

1.受蘊:受 (vedana) 的定義是「領納J '即領受各種外境而納受於心的，

是眾生的感覺( sensations) 、感情 (feelings) 作用。當感受順境，即引起喜樂;

反之，當感受逆境，即感到憂苦。

2.想蘊:想 (sarpjfia) 的定義為「取像J '即是知覺( perception) 青黃、長

短、男女、怨親、苦樂等相的認識 (recognition) 作用。 9

3.行蘊:行( samskara) 的定義是「造作J (mental fO!τnations) ，主要是「思」

(volition) 心所，即意志作用。對境後，經審慮、決定、發動行為與語言的表達

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付囑第十) r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

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女說法，不失

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 J (T48 , no.

2008, p.360, a23-28)

7 T48, no.2008 , p.360, bI-4

8 T02, no.99, p. 13, bI5-I7
9 «阿昆達磨俱舍論» r想是主謂能取像為髓，即能執取青黃、長長豆、男女、怨親苦樂等4目。 J (T妞，

no.I558 , p.4, 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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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瞋、癡的意向。

4.識蘊:以上三類各別的心理作用，可總說為「識蘊」。識(vijfiiina;

consciousness) 的定義為「了別J '例如《阿昆達磨俱舍論» : r各各了別彼彼

境界，總取境相故名識蘊。 J 10 。識蘊也是眾生的認識作用的主體(心王法) ,

不斷地攀緣、住於色蘊、受蘊、想蘊、行蘊等四蘊上活動，增長貪愛，不得解

脫。所以，此四蘊也稱為「四識住J (catur司ijfiiina吟thiti) ，如《長阿合經» r復

有四法，謂四識住處。色識住、緣色、住色，與愛俱增長。受、想、行中亦如是

住J 0 11 若認識作用的主體能離此四而不再貪著，即「識不住東方、南西北方、

四維上下，除欲見法、涅槃滅盡、寂靜清涼J 0 12

印順法師認為:五蘊說的安立，由「四識住」而來，綜合此四識住的能住、

所住，即是五蘊，這即是有情的一切。的二者的關係，可以下圖表示:

「一身體........................................................色

「四識住」一斗 「一情感...............................受

L一心理一斗 知覺...............................想 L一五蘊

」一意志...............................行

識...........................................................................................識

(二)十二處

其次，眾生的認識作用，不可能獨自存在，要依於感官與境界的因緣。「十

10 T29, no. 1558, p.4, a21-22

11 TOl , no. 01 , p. 51 , aI9-21

12 «雜阿合經» r攀緣四識住，何等為四?謂色識位、色攀緣、色愛樂、增進廣大生長;於受、

想、行、識位，攀緣、愛樂、增進廣大生長。

比丘!識於此處，若來、若去、若住、若起、若滅，增進廣大生長。

若作是說:更有異法，識若來、若去、若住、若起、若滅、若增進廣大生長者。但有言說，間

已不知，增益生癡，以非境界故。所以者何?

比丘!局長色界貪已，於色意生縛亦斷;於色意生縛斷己，識攀緣亦斷，識不復位，無 i是增進廣

大生長。受、想、行界離貪已，於受、想、行意生縛亦斷;受、想、行意生縛斷已，攀緣亦

斷，識無所位，無復增進廣大生長。識無所住故不增長;不增長故無所為作，無所為作故則

位，住故知足，知足故解脫，解脫故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

槃:我生巳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比丘!我說識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除欲見法，涅槃滅盡，寂靜清涼。」

(T02, no.99, p.17 , al-19)

13 印 P頃， «佛法概論»， 1949 '頁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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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是眾生的身體之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六根，六種認識

器官)與所認識的對象一一色、聲、香、昧、觸、法(六境) 0 r 處」

(ayatana '又譯為「入J) 是認識作用之生長來源(心心所法生長門)的意義。14

所以， «雜阿含經》說: r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因緣生識，何等為二?謂

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如是廣說，乃至非其境界故。所以者

何?眼﹒色因緣生眼識，彼無常﹒有為﹒心緣生。色若眼﹒識，無常﹒有為﹒心

緣生，此三法和合觸，觸己受，受己思，思已想。此等諸法無常﹒有為﹒心緣

生，所謂觸﹒想﹒思。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J 15 由眼色等十二處而引

發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識，才能了別境界，引起的種種心

理作用: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六愛等。

六內處中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為生理機構，是色法。此眼根等

的色， «阿昆達磨俱舍論》等佛典稱為「云何為眼，謂清淨色，眼識所依。」16 ，

是物質中極精妙微細而不可以肉眼見的「清淨J (細)色，近於現代生理學所說

的視神經等。有些佛典對這些「清淨色J '除了認識功能之外，對於各種「清淨

色J (感覺神經)所在的位置、形狀與大小的比喻，以及五大(地、水、火、

風、空等五種物理性質的基本元素)之構成也作描述，在《解脫道論»17 頁 IJ說:

「云何眼入?以是見色有對，依彼眼識起，此謂眼入。復次，依眼睛肉揣

白黑眼珠三圓，於肉、血、風、疚、唾五重內住，如半芥子，大如嘰子

頭，初業所成四大所造火大最多。此清淨色，謂為眼入。對大德舍利弗所

說:以眼識清淨見諸色，或小或微，如蝙柯喻。

云何耳入?以是聞聲。於是聲有對，依耳識起，此謂耳入。復次，於二孔

赤毛為邊，依膜住，如青豆莖。初業所造空大最多。四大所造清淨色，此

14 «雜阿合經» I眼是門，以見色故。耳﹒鼻﹒舌﹒身﹒意是門，以我法故 J (T02, no. 99, p. 64,
a lO-11) 0 (阿昆達磨俱舍論» I心心所法生長門泉是處義。司II釋詞者，謂能生長心心所法故名

為處，是能生長彼作用義。 J (T妞， no.1558 ， p.5 ， a2-4)

15 T02, no. 99, p. 54,a23-29
16 T妞， no. 1558, p. 泣， a17-18 0 «般若燈論釋» I眼入者，以色為境界故，彼清淨色是DR識所依止

處故，名清淨色，以為自民入。 J (T30, no. 1566, p. 132, a27-28) 0 «瑜伽師地論» I眼等以各J，;'h青

淨色為相。 J (T30, no.1579, p.597, b26-27) ; I四大種所造，五識所依.li..~青淨色眼等處攝，名

清淨色。 J (T30, no. 1579, p. 660, c7-8) 0 «成實論» I又有比丘問佛:何等為 DR? 佛答:因四大

造清淨色，是名為眼。 J (T32, no. 1646, p.262, a20-22)

17 T32, no. 1648, p.445,c2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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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耳入。

云何鼻入?以是開香。於是香有對，依鼻識起，此謂鼻入。復次，於鼻孔

中三和合依細孔住，如拘昆陀羅形。初業所造，風大最多。四大所造清淨

色，此謂鼻入。

云何舌入?以是多口味。於是味有對，依舌識起，此謂舌入。復次，於舌肉

上，兩指大住。如〔爵一(采一木) + (美一大) J 波羅花形。初業所

造，水大最多。四大所造清淨色，此謂舌入。

云何身入?以是覺觸，於是觸有對，依身識起，此謂身入。復次，除毛髮

爪齒，所餘不受。於一切受身，初業所造，地大最多。四大所造清淨色，

此謂身入。」

如上所述五種「清淨色J (感覺神經)之所在位置、形狀與大小的比喻，以

及五大(地、水、火、風、空等五種物理性質的基本元素)之構成的敘述，可整

理如下表所示:

「清淨色J (感覺神經)之所 形狀、大小的比喻 五大(五種物理性質
在位置 的基本元素)的構成

眼入(處) 依眼睛肉揣白黑眼珠三圓，於 如半芥子，大如蟻子頭。 火大最多

肉、血、風、疲、唾五重內住。 如隔柯喻。

耳入(處) 於二孔赤毛為邊，依膜住。 如青旦莖。 空大最多

鼻入(處) 於鼻孔中三和合，依細孔住。 如拘昆陀羅形IBO 風大最多

舌入(處) 於舌肉上，兩指大住。 如〔爵一(采一木)+ 水大最多

(獎一大) J 波羅花(蓮花

的一種) 19 。

身入(處) 除毛髮爪齒，所餘不受。 於一切受身。 地大最多

18 «佛說立世阿昆曇論» I圈中有樹，名波利夜多，亦名拘昆陀羅。是樹生長具足，形容可愛。枝

業相覆，密厚多棠，久位不凋，一切風雨不能侵入。譬如裝花鬢師。裝飾花墅，及以耳稽。其

樹形相，可愛如是。 J (T32, no. 1644, p. 188, bI6-20) 0 «華嚴經探玄記» I波利質多樹，正云:

波喇耶?且羅拘昆陀羅，此云香遍樹。謂此樹枝華實一切皆香故立此名。又比樹香氣於初利天處

一切普:t故名香遍。 J (CBETA, T35 , no. 1733, p. 488, b24-27)

的《善見律昆婆沙» I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種好，譬如蓮花〔爵一(采一木)+ (笑一大) J 波羅

花開敷莊嚴水上。 J (T24, no.1462, p.680, aI8-19)o «翻梵語» I( 爵一(采一木) + (笑一大) J
波羅花(譯臼代里也) 0 J (T54, no. 2130, p. 10鉤， 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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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眾生身體之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六根，六種認識器

官)與所認識的對象一一色、聲、香、味、觸、法(六境) ，所產生之六種心理

作用(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識) ，這也就是現實的

「一切」。所以， «雜阿合經» 319 經說: I佛告(生聞)婆羅門:一切者，謂十

二入處。眼、色，耳、聲，鼻、香，舌、昧，身、觸，意、法，是名一切。若復

說言:此非一切。沙門塵曇所說一切，我今捨，別立餘一切者，彼但有言說，問

己不知，增其疑惑，所以者何?非其境界故 J 0 20接續之 320經所說的「一切

有」、 321 經所說的「一切法」的內容也是同於 319經所說的「一切J '也即是

「十二入處」。此外，有其他的比丘所問三經、尊者阿難所問三經、世尊法眼法根

法依三經也都如上所說。 21 因此，印順法師提出: I十二處是一切，一切有的;

離了十二處，就沒有什麼可知可說，可修可證的。那些離十二處而有所施設的一

超經驗的，形而上的，在佛看來，那是戲論，是無關於實存的幻想，佛總是

以「無記」去否定他。 J 22所謂「無記J '是指釋尊認為有些問題，無法以六種

認識器官來證實，無回答之意義，故不答以是或非(無記、不可記)。例如:是

否有永恆不變的靈魂、時間與空間有限性或無限性等問題。 23

(三)十八界、六界

「界 J (dhatu) 有同性質種類之「種族」的意義，例如:山中有金、銀、

銅、鐵、白蠟、鉛、錫、丹青等各種礦產的族類。同樣的，在眾生的身心中，有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種認識器官)與所認識的對象一一色、聲、

香、味、觸、法(六境) ，以及所產生之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等六種心理作用(六識)等不同種類的身心要素，合稱十八界。 24

此外，佛教也以「界差別 J (dhatu-prabheda) 的觀察方法，對治 I'慢行」

20 «雜阿含經» 319 經。 (T02 ， no. 99, p. 91 , a27ff. )

21 T02, no. 99, p.91 , b27-29
22 印 P咦，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1968 '頁 92 。

23 «雜阿合經» (T02, no. 99, p. 86, b23-29; p. 32, b29ff.; p. 肘， c3-16; p. 226, a13任) 0 «瑜伽論》

(T30, no.1579, p.654,c9-a1)
24 «阿昆這磨大昆婆沙論» r種族義是界義者，去。一山中有多種族，謂金、銀、鋼、鐵、白銳、

鉛、錫、丹育等石，白主善土等異類種族。如是於-;f日續身中，有十八界異類種族。 J (T27 , no.

1545, p. 367, c25-28) 0 «阿昆達磨俱舍論» r法種族義，是界義。去。一山中有多鋼、鐵、金、銀等

族，說名多界。如是一身~-;f目續中，有十八類諸法種族，名十八界。 J (T29,no. 1558,p.5,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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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carita '我慢行為特質)的修行者。《瑜伽師地論» I若諸慢行(manacarita )

補特伽羅、於界差別作意思惟;便於身中離一合想( piI).qasa血jfia血)、得不淨

想;無復高舉、懦慢微薄;於諸慢行、心得清淨。是名慢行補特伽羅、由界差別

淨行所緣。」 25 。此時，所說的「界J '是指「地、水、火、風、空、識」等六

界。前四界「地、水、火、風」也稱為「四大種J (mahabhi.ita) , 26是指構成物

質(色法)的四大元素，也是物質通遍的特性，依據《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 ,

其各別的特徵與作用如下:

「問:地、水、火、風何相?何業?

答:堅是地相，持是地業。

濕是水相，攝是水業。

;反是火相，熟是火業。

動是風相，長是風業。」

「士也」即物質的堅性，作用是任持; I水」即物質的濕性，作用為攝聚;

「火」即物質的媛性，作用為熟變; I風」為物質的動，性，作用為增長。其中，

地與風，水與火，在性質與作用上有相對的關係。例如: I地」是物質的堅定

性，以維持物體固定的形態; I風」是輕動性，以促成物體增長的變化。「水」

有攝眾的作用， I火」有熟變的作用。在因緣條件配合時，四大是相互依存而和

合，所謂「四大調和J '身體的狀況則良好、健康。但是，因緣條件不配合時，

四大是相互乖違而背離，所謂「四大不調J '身體的狀況則生病、死亡。《雜阿

合經》更以「儘J (比喻「四大所造精血之體J) 中的「四蛻蛇J (比喻「四大J)

的比喻「四大不調J (猶如:四毒蛇出脫互相惱害)時「能令身死，及以近死J 27 。

25 T30, no. 1579, p.43c

26 或加上「空」成為「五大」。例如:«佛本行集經» r其五大者，所謂地、大、水、火、風、空。」

(T03, no. 1冊， p. 753, c21-22) 0 «大方廣佛華嚴經» r善男子!又觀此身，唯五大性。何等為五?

所謂堅、濕、援、動及虛空性。 J (no, no. 293, p. 711, a23-24) 0 «大般涅槃經» r復次，雇曇!

堅是地性。濕是水性。熱是火性。動是風性。無所罣礙是虛空性。 J (TI2, no. 375, p. 846, c9-IO)

27 «雜阿含經» r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有四統蛇，凶惡毒虐，盛-]i中。時，有士夫聰明不

愚，有智慧，求樂厭苦，求生厭死。時，有一士夫語向士夫言:汝今取比籃盛毒蛇，摩拭洗

浴，恩親養食，出內以時，若四毒蛇脫，有惱者，或能殺汝，或令近死，汝當防護。 J (T02,

no. 99, p. 313, bI5月22) 0 «雜阿含經» r比丘!籃者，譬此身色矗四大，四大所造精血之體，穢

食長養，沐浴衣服，無常變壞危脆之法。毒蛇者，譬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地界若

誇，能令身死，及以近死。水﹒火﹒風誇亦復如是。 J (T02, no 卵， p.313 ， c l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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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瑜伽師地論» r界差別 J (dhiitu-prabheda) 的觀察，以人體以及外在環

境為其體的對象，其個別描述如下 28

云何地界?地界有二。一、內，二、外。內地界者:謂此身中內別堅性、

堅鞭所攝、地、地所攝、親附執受。外地界者:謂外堅性、堅鞭所攝、

地、地所攝、非親附，非執受。又內地界、其事云何?謂髮、毛、爪、

齒、塵、垢、皮、肉、骸、骨、筋、脈、肝、膽、心、肺、脾、腎、肚、

胃、大腸、小腸、生藏、熟藏、及糞穢等、名內地界。又外地界其事云

何?謂瓦、木、塊、碟、樹、石、山、巖、如是等類、名外地界。

云何水界?水界、有二。一、內，二、外。內水界者:謂此身中內別濕

性、濕潤所攝、水水所攝、親附執受。其事云何?謂淚、汗、波、唾、

肪、膏、脂、髓、熱、疾、膜、血、腦、膜、尿等、名內水界。外水界

者:謂外濕性、濕潤所攝、水水所攝、非親附，非執受。其事云何?謂

井、泉、池、沼、仗、湖、河、海、如是等類、名外水界。

云何火界?火界、有二。一、內，二、外。內火界者:謂此身中內別溫

性、溫熱所攝、緩緩所攝、親附執受。其事云何?謂於身中所有溫援、能

令身熱、等熱遍熱。由是因緣，所食、所飲、所嗽、所嘗、易正消變。彼

增盛故;墮蒸熱數。如是等類、名內火界。外火界者:謂外溫性、溫熱所

攝、:援、媛所攝、非親附，非執受。其事云何?謂於人間依鑽健等、牛糞

末等、以求其火。火既生已;能燒牛糞、或草、或薪、或棒、或野、或

山、或渚、或村、村分、或城、城分、或國、國分。或復所餘如是等類、

名外火界。

云何風界?風界、有二。一、內，二、外。內風界者:謂此身中內別風

性、風飄所攝、輕性、動性、親附，執受。其事云何?謂內身中，有上行

風、有下行風、有脅臥風、有脊臥風、有腰間風、有蹺間風、有小刀風、

有大刀風、有針刺風、有畢林羅風、有入出息風、有隨支節風。如是等

類、名內風界。外風界者:謂外風性、風飄所攝、輕性、動性、非親附，

非執受。

其事云何?謂在身外、有東來風、有西來風、有南來風、有北來風、有有

塵風、有無塵風、有狹小風、有廣大風、有昆濕婆風、有吠藍婆風、有風

輪風。有時大風、卒起積集，折樹、頹牆、崩山、蕩海。既飄鼓已;無所

28 T30, no. 1579, p.430, a1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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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憑，自然靜息。若諸有情、欲求風者;動衣、搖扇、及多羅掌。如是等

類、名外風界。

云何空界?謂眼耳鼻口咽喉等、所有孔穴。由此吞咽，於此吞咽。既吞咽

已;由此孔穴、使下漏泄。如是等類、說名空界。

云何識界?謂眼、耳、鼻、舌、身、意識。又心、意、識三種差別。是名

識界。

(四) I身心解脫」的境界

《瑜伽師地論» I界差別 J (dhatu-prabheda) 的觀察方法來自於《中阿含經﹒

分別六界經» 29之類的經典，敘述佛陀夜宿在一個陶工家裡的時候，發現同宿的

弗迦邏娑利 (Pukkusati) 有智慧而誠懇，因而對他說: I比丘!我為汝說法，

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真足清淨，顯現梵行。謂分別六界，汝當諦

聽，善思念之。尊者弗迦邏娑利答曰:唯然。佛告彼曰:比丘!人有六界眾﹒六

觸處﹒十八意行﹒四住處。若有住彼，不聞憂感事。不聞憂感事已，意便不憎﹒

不憂﹒不勞，亦不恐↑布。如是有教，不放逸慧，守護真諦，長養惠施。比丘!當

學最上，當學至寂，分別六界。如是，比丘!人有六界聚，此說何因?謂地界﹒

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比丘!人有六界緊者，因此故說......云何比丘

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身界，今我此身有內地界而受於生。此為云何?謂髮﹒

毛﹒爪﹒齒﹒蠹細膚﹒皮﹒肉﹒骨﹒筋﹒腎﹒心﹒肝﹒肺﹒脾﹒大腸﹒膺﹒糞。

如斯之比，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堅，堅性住內，於生所受，是謂比丘內地界

也。比丘!若有內地界及外地界者，彼一切總說地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

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地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

復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身界，令我此身有內水界而受於生，此為云

何?謂腦膜﹒眼淚﹒汗﹒涕﹒唾﹒膜﹒血﹒肪﹒髓﹒誕﹒淡﹒小便。如斯之比，

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水，水性潤內，於生所受，是謂比丘內水界也。比丘!若

有內水界及外水界者，彼一切總說水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

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水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比丘!若有比

丘於此五界知其如真，知如真己，心不染彼而解脫者，唯有餘識。此何等識?樂

識﹒苦識﹒喜識﹒憂識﹒捨識。比丘!因樂更樂故生樂覺。彼覺樂覺，覺樂覺

己，即知覺樂覺。若有比丘滅此樂更樂，滅此樂更樂己，若有從樂更樂生樂覺

29 T01 , no. 26, p. 690, aI9ff. ;巴利藏《中部經》第 140 經 Dhiituvibhaitga sut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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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彼亦滅息止，知巳冷也。比丘!因苦更樂故生苦覺，彼覺苦覺，覺苦覺己，

即知覺苦覺。若有比丘滅此苦更樂，滅此苦更樂己，若有從苦更樂生苦覺者，彼

亦滅息止，知已冷也。比丘!因喜更樂故生喜覺，彼覺喜覺，覺喜覺已，即知覺

喜覺。若有比丘滅此喜更樂，滅此喜更樂巴，若有從喜更樂生喜覺者，彼亦滅息

止，知已冷也......彼比丘唯存於捨，極清淨也。此丘!彼比丘作是念:我此清淨

捨，移入無量空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緣彼，繫縛於彼。我此清淨

捨，移入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

彼，緣彼，繫縛於彼......彼比丘復作是念:我此清淨捨，依無量空處者，故是有

為。若有為者，則是無常。若無常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便知苦。知苦己，

彼此捨不復移入無量空處。我此清淨捨，依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

處者，故是有為。若有為者，則是無常。若無常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便知

苦。知苦已，彼此捨不復移入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比丘!若

有比丘於此四處以慧觀之，知其如真，心不成就，不移入者，彼於爾時不復有

為，亦無所思，謂有及無。彼受身最後覺，貝 IJ知受身最後覺。受命最後覺，貝 IJ知

受命最後覺，身壞命終，壽命已花，彼所覺一切滅息止，知至冷也...... J 。這段

經文的要點，斯里蘭卡 Rahula ， Walpola 法師在 What the Buddha 日ught的第四章

(第三聖諦:滅諦 苦的止息)中說明如下 30

人由六種元素組成:堅性、濕性、暖性、動性、空與識。佛將六者予以分

析，結論是六者中沒有一樣是「我的」、「我」或「我自己」。

它徹底明了識對何來?對何去?

愉快的、不愉快的、以及既非愉快亦非不愉快的感覺如何來?如何去?由

於這種了解，他即心無所著。

心無所著，就成為一純粹、平等的捨心。

他可將這捨心隨意昇到任何高層的心靈境界，而長時間的維持此一狀態。

但是他又想: r如果我將這純淨的捨心集中於空無邊處，而生一心與彼相

應，是知該處乃心所造，是有為法。

如果我將此純淨捨心集中於識無邊處﹒.....於無所有處﹒.....於非有想非無想

處，而生一心與彼相應，是知該等處皆是心造。」

於是，他不再以心造作，亦不以意志(忠)求生存相績，亦不求滅。

30 Rahula, Walpola 1958. What the Buddha 日峙的. Chapter IV (中譯本:顧法嚴譯《佛陀的啟示》台

北市:慧炬，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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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不造作，不求生存相績，亦不求斷減故，他對世間心無執取。

心無執取，貝 IJ 無所罣礙。無所罣礙故，心得徹底完全的平靜(內心的寂

滅)。

於是他自知: r受生巳盡，清淨的生活已過完了，該做的事都已做了，已

沒有餘事可辨。」

佛在經歷一種愉快、不愉快、或既非愉快亦非不愉快的感覺的時候，他知道

這種感覺是不久長的。

它即沒有纏縛他的力量。經歷這些感覺，不能使他情感激動。不論是什麼樣

的感受，他都能經歷而不受它的拘縛。他知道一旦軀殼朽敗，這些感覺終將歸於

平靜，就像油盡燈枯一樣。

「因此，比丘們啊!有這樣賦案的人，才是賦有絕對的智慧。因為具有滅

一切苦的智識，才是絕對的聖智。」

「他這築在真理上的解脫，是不可動搖的。比丘啊!凡是虛妄不實的，都

是假法。凡是真實的、涅槃的，才是真理。因此，比丘啊!有這種賦稟的

人，才是賦有絕對的真理。因為絕對的聖諦就是涅槃，也是實相。」

這是佛教的修行目標一一身心解脫的境界(涅槃)。修行者破除了誤認身心

的「色 J (物質)、「心 J (精神)、「心所 J (受、想、識等心理作用)等不同層

面為恆常不變的「自我」執著，體証「身心解脫」境界。

三、佛教之身心關係與「生死學」

(Thanatology) 、「安寧療護 J (Hospice Care)

(一) r臨終關懷J (terminal care) 與最後 48 小時: r五大」的分解

「生死學 J (Thanatology ;死亡學)係法國生物學家Elie Metchnikoff於 1903

年首創，主要探討與死亡相關的行為、思想、感受以及現象。它雖然在1912年

被 Roswell Park引進美國，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受到歐陸存在主義

( Existentialism) 哲學流行的衝擊，才重新喚起學術界與社會的注意。存在主義

關心死亡和自殺議題，在戰後帶動了國際性的自殺防治運動 (suicide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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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 ，從而促進美國有關悲傷(grief)和哀慟(bereavement) 的科學研

究，以及講授死亡與臨終 (dying) 課題的死亡教育 (Death Education) 。死亡教

育在美國興起於六0 、七0年代之際，首先在大學開課，其後向下延伸至中小

學。臺灣是在八0年代後期由學者將美式死亡教育引進大學教育，1998年開始

也為教育界以「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的名稱推廣至各級學校，2000年初

更被教育部列為小學至大學十六年正式教育的一環。31

「生死學」的實務面發展上， 1902年前後，有幾位天主教的修女在倫敦附近

開設St. Joseph's Hospice '照顧臨終的貧民。 Hospice (安寧院，源於拉丁語「招

待所」之意)起源於歐洲中世紀時代，基督宗教修道院所附設的安寧院，是用來

作為接待長途跋涉之朝聖者或旅行者的中途休息、重新補足體力的驛站，或為了

照顧受傷與垂死之患者所設立的院舍。 1967 年，英國倫敦的護士出身的醫生，

西西里﹒桑德絲女士 (Dame Cice1y Saunders) ，創辦了全世界第一家對癌症末期

病人有特殊服務方案的聖克里斯多褔安寧醫院 (St. Christopher's Hospice) ，以醫

療團隊合作方式照顧癌症末期病人，陪他們走完生命全程，並輔導家屬度過哀慟

時期。之後，由於得到英國女王的大力資助， Saint Christopher's Hospice成為教

育示範中心，接著擴散到全英國。八年以後， Saint Christ Hospice的一組人員到

美國，幫美國建立了第一個Hospice 0 1990年淡水馬偕醫院建立了全台灣第一家

的安寧病房。如今， Hospice 的名稱引用於現代的醫療機構，作為照顧癌症末期

病人設施的通稱，在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地發展。

「安寧療護 J (Hospice Care) 32之照顧癌症末期病人的方案，有下列所謂

「四全照顧」之特色，故成為文明社會與人道醫療的指標。

一、全人照顧一一身、心、靈完整醫治照顧。

二、全家照顧一一不只關心病患，也關心照顧家屬。

三、全程照顧一一對臨終者照顧到臨終，也幫助家屬度過整個憂傷期。

四、全隊照顧一一結合醫、護、宗教、社工、營養、心理及義工等人員，共

31 鈕則誠﹒趙可式﹒胡文郁， «生死，學» (台北: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教材，2001) 。

32 Hospice Care 目前在台灣的衛生署以「安寧療護」作為正式譯話。其它地區之用語如下:臨終關

懷(中國大陸、台灣佛教界卜善終服務(香港、台灣天主教卜寧姜服務(香港卜緩和照顧、

緩解照顧、姑息照顧 (Palliative Care) 、緩和照顧病房(中心) (Palliative Care Unit '簡稱

PCU) 、緩和醫學 (Palliative Medicine) 、支持照顧 (Supportive Care) 、癌病延續性照顧

(Continuing care of can∞r treatment) 、完整性症狀治療 (Comprehensivesymptom control) 。參考鍾

昌宏醫師編著《為病末期安寧照顧 簡要理論與實踐》。安寧照顧基金會出版。出版年月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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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照顧臨終者及家屬。

其中，對於「臨終關懷J (terminal care) 的理論與實務，佛教之身心關係的

理論與修行經驗有許多發展的可能性。例如: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 的

《西藏生死書» (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 所掀起的一股社會熱潮。

書中藉由「地、水、火、風、空」之「五大」的分解的觀察方法，來探討「死亡

的過程」的知識，希望成為面對人生最後階段(terminal phase of life) 的智慧。

「五大」的分解與前(§ 1.3) 所述「界差別J (dhatu-prabheda) 的觀察方法

有關。醫學界對於一般病人最後階段( terminal phase) 的有: (1)極為衰弱; (2)需

要臥床; (3)嗜睡 (drowsy) ; (4)漸失時間感與注意力; (5)漸失食慾; (6)吞嘸困難

等徵候。 33此外，有醫學研究，觀察200位病人最後48小時是症狀，有如下的數
L-"- 34
據:

1.呼吸帶濕氣且有雜音 (56 %) ,
2.排尿功能失常 (53 % ;其中，失禁32% '滯留 21 %) ,

3.疼痛 (51%) ,
4.身心不安 (42 %) ,

5.呼吸困難 (22 %) ,
6.嘔吐 (14 %) ,
7.流汗(14 %) ,
8.抽播痘學(12 %) ,

9.昏迷 (9% )。

《西藏生死書》對於死亡的過程中「地、水、火、風、空」之「五大」配合

色、受、想、行、識等「五蘊J '依序分解的描述與上述的醫學觀察有相互呼應

之處。分別如下:

首先， r:t也大」的分解時，病人會肌肉軟弱無力，坐不住，挺不直，身體有

沈重感以及往下墜落感，或被重力壓碎感，高山下壓感。此外，伴隨「色蘊」分

解，心情激動，或錯亂，常會陷入昏迷狀態。此與上述一般病人最後階段

(terminal phase) 之(1)極為衰弱 ;(2)需要臥床; (3)嗜睡 (drowsy) 、抽播痘學類

似。其次， r水大」的分解時，病人之鼻水、口水、淚水、大小便等體液失禁，

眼睛乾澀，口渴，口中黏桐。此外，伴隨「受蘊」分解，感受減弱，苦和樂，熱

33 Robert Twycross and Ivan Lichter. The terminal phase.

34 Lichter I, Hunt E. 1990. The last 48 hours of life. Journal ofPalliative Care , 6(4):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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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冷的感覺交替出現。心識模糊、暴躁和緊張。猶如墜海滅頂或被大河沖走。此

與上述一般病人最後 48 小時之排尿功能失常、流汗、身心不安的症狀類似。接

著， 1火大」的分解時，病人之口鼻完全乾澀，體溫降低，通常是從腳和手開始

冷起，最後是心臟部位。此外，伴隨「想蘊」分解，聽覺和視覺模糊，心識或清

晰或混亂，困難辨認家屬或親友。此與上述一般病人最後階段之 1(4 )漸失時間感

與注意力的徵候類似。接著， 1風大」的分解時，病人之呼吸帶濕氣且有雜音，

呼吸困難，入息較短，出息較長。此外，伴隨「行蘊」分解，意識昏亂且模糊，

與外在環境接觸的自我感覺正在流失。此與上述一般病人最後 48 小時之呼吸帶

濕氣且有雜音、呼吸困難、昏迷的症狀類似。

佛教寺院(特別是日本的佛寺)之舍利骨灰塔有以「地、水、火、風、空」

之「五大」為意義的的造型，意味著死亡是的歸向歸向五大(梵語之 He goes to

the fiveness '表達 He goes to death或 He dies 之意)是回歸大自然的思想，被稱

為「五輪塔 J '它的基本結構由下而上分別為:正方形代表地，圓形代表水，三

角形代表火，半月形代表風，寶珠形代表空。如下圖及照片所示:

~~描

l圖給

火蛤

71<輪

天一←地給

觀察「五大」或「六界」分解方法在平時禪定的修行中也常用。例如: «中

阿合經» 1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觀身諸界。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

風界﹒空界﹒識界。猶如屠兒殺牛，剝皮布於地上，分作六段。如是比丘觀身諸

界。 J 35 以及唐朝善導大師《觀無量壽佛經疏》說 36

35 TOl , no. 26, p. 556, a26-29

36 T37, no. 1753, p. 261 , c1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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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令觀身四大內外俱空，都無一物。身之地大皮肉筋骨等，心想散向西

方盡西方際，乃至不見一塵之相。

又想身之水大血汗津淚等，心想散向北方，盡北方際，乃至不見一塵之

相。

又想身之風大，散向東方，盡東方際，乃至不見一塵之相。

又想身之火大，散向南方，盡南方際，乃至不見一塵之相。

又想身之空大，即與十方虛空一合，乃至不見一塵不空之相。

又想身之五大皆空，唯有識大，湛然凝住，猶如圓鏡，內外明照朗然清

淨。作此想時，亂想得除，心漸凝定，然後徐徐轉心諦觀於日。」

(二)靈性照顧與覺性照顧的比較37

1. r全人」的觀點:人的本質?

如上( § 2. 1)所述， I全人」、「全家」、「全程」、「全隊」是安寧照顧

(Hospice，或譯為安寧療護)之「四全」。一般說到「全人照顧」時，大都是指

「身、心、靈」完整的醫療照顧。於是，產生了「靈性照顧J (spiritual care) 的

理念與運動。但是， I身、心、靈」只是討論人的本質諸觀點之一種，是否能完

全適應每一個人的人生觀或信仰?是否需要更寬廣的解釋或其他的選擇?這些都

是值得我們討論問題。

人的本質為何?是哲學的根本問題之一。雖然眾說紛耘，但是我們可以整

理、評價其中比較重要的觀點為下列五種. 38

(1)身體觀點 (The physical aspect) :人是具有肉體和大腦 (body and brain)
的動物。死亡只是物理、化學、生理等自然法則的現象之一，談論精神、靈魂

等，反而會增加問題的複雜性。這種觀點一般為物理學家、自然科學家，以及某

種程度上為社會學家所支持，而且是難以駁倒和否認的。但是，這難道就是人的

本質的全部內容?

(2)心智觀點 (The mental aspect) :人是具有思想 (mind) 的理性存在，思

想非常不同於大腦和肉體。此種主張開始於古希臘羅馬文明時期，在文藝復興和

啟蒙運動時代再次興起，後來發展成為唯心主義。它似乎在向普通感覺和科學研

究挑戰，並且這思想在那襄( where) 以及它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是很難說明

37 參考釋息敏， <靈性照顧與覺性照顧的異同)， «安寧療護»， 1997 ' 5 : 35-40 。

38 Thiroux, Jacques P. PHlOSOPH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Macmillan, 1985), pp. 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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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此外，理性真的是人本質的唯一成分?

(3)感情觀點 (The emotional aspect) :人是情感 (feelings) 的存在。如浪漫

主義之對於理性主義的反動，或者存在主義者對於情感和信念的強調。但它是難

以定義，無法精確地分析，並且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始終試圖以理性來抑制、管制

感情。

(4)靈性觀點 (The sp廿itual aspect) :人的本質是非物質和超自然的靈魂或靈

性 (soul or spirit) 。如西方宗教主張:存在一個超自然的人格或人格實體，它將

一種神聖的活力(靈魂)灌輸給每一個人。雖然它提供給人類物質方面、理性方

面和情感方面所不具有的特殊意義，但它仍然是難以證實的。靈魂存在的證據是

什麼?它在那里?誰能經驗到靈魂?

(5)自我觀點 (The self aspect) :由於身體、思想、感情無時無刻都變化不

一，但擁有這些經驗的「我 J (或稱為人格、個性)則是持續和統一的。若將自

我定義為超越性、無限性、恆常性之「真我」則與上述的「靈性」觀點類似。但

自我(或真我)位於何處?是什麼樣子?是否如經驗主義者休誤 (David Hume,

1711-1776)所主張:所謂「自我」僅僅是一束感覺經驗或感覺經驗的集合?從

生到死，這些經驗都是在時間的連續序列中發生，此種感覺的恆常連續被混同作

為「自我」持續性和統一性的證據，因而誤認為有自我存在。

其實以上五種觀點都應該受到重視，不應該只把某方面作為唯一正確的觀點

而排斥其他觀點。特別是當一個人即將面臨死亡之時，個人的觀點與信念更應該

受到尊重與了解。但為了方便討論，我們或許可以將上述討論人之本質的五種觀

點歸納、綜合為三大類:

(1) r即」身心之說:只就身心作用與現象討論人的本質，如I.身體觀點、 II.

心智觀點、 III.感情觀點、 IX. 自我觀點之類。

(2) r離 J (超越)身心之說:離開變化不一的身心現象之外，討論別有恆常

不變的絕對實體(靈魂、真我或大我)作為人的本質，如 X.靈性觀點、 XI真我

觀點之類。

(三) r不即不離」身心之綜合說:認為所謂「靈性」、「自我」不即是

身體、心智、感情等現象，但不能離開身體、心智、感情等身心

作用而討論人的本質。

2. r體外離脫」之瀕死經驗的三種解釋: r即」、「離」、「不即不離」

由於現代醫學之驚異進步，許多瀕死病人可有更多起死回生的機會，也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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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界想要對這些從「陰陽界」歸來者的臨死經驗作研究的興趣。近年來，從大

量的問卷調查與研究中，學者們將臨死經驗約略整理出如下的過程:首先，瀕死

者感覺自己離開身體，浮遊於上，看著自己與別人(一般稱為「體外離脫 J) ，但

無法與別人溝通。然後通過隧道，見到光、河川、花園、山，與某人(可能是親

友或某信仰對象)相會，聽到呼叫自己的聲音或音樂。各個步驟出現狀況因人而

異，不一定每個人都會經歷同樣全部的過程，而且有些會因文化背景、宗教信

仰、種族社會而有所不同的描述與解釋。 39

但其中仍然有許多相同的經驗，特別是「體外離脫」之現象。對於此種臨死

經驗，也可整理出與上節討論人本質之三類說法互相呼應的三種解釋:

(1) [""即」身心之說:有些人以為「體外離脫」的現象完全可以用瀕死時的感

官經驗(如聽覺)或回憶等身心作用來解釋，此種奇妙現象都可歸結為肉體與大

腦的物理、化學、生物的活動，不需要假用「靈性」來說明，它「即」是身心作

用而己，談論靈魂等反而會增加人們面對死亡問題時的複雜性。

所以，此種說法可以讓人們重視現實的身心，不需別求任何神秘經驗或外在

的神祕力量，而將死亡問題單純化。對某些人來說，更容易順應死亡是自然法則

而接受死亡的事實。

但此種信念若運用不善，有時可能會成為面對癌症末期兩種極端的態度:1.

一般醫院癌症末期的照顧，只重視延長生命之治癒性治療，甚至癌症末期仍住加

護病房。 II.主張安樂死，認為「一死百了 J (斷滅性的生命觀) ，強調延長生命

只是增加痛苦。這兩種癌症末期的處理態度都不是「安寧照顧」的主張。 40

(2) [""離 J (超越)身心之「靈性存在說 J :一般人比較容易將此奇妙的「體

外離脫」臨死經驗，當作「離」身心之外，別有超越身體與思想之「靈魂」存在

的證據。東西方的宗教體驗中，常將「行過死蔭的幽谷 J (<<聖經》詩篇 23 : 4)

的說法類比於「體外離脫」後之「通過隧道」的經驗;神聖之光的宗教理念與體

驗亦常比對於見光的臨死經驗。所以「身、心、靈」之「靈性照顧」的理念也因

而容易理解。

39 根據日本學者立花隆的調查(46個案。n :(1)體外離脫 (7 件) 0 (2)通過隧道 (4 件) , (3)見到光 (!

(2 件) , (4)見到河川(17 件) 0 (5)見到花園(19 件) , (6)見到山( 3 件) , (7)與某人相會( 16 1\
件) 0 (8)聽到呼叫自己的聲音 (12 件) 0 (9)聽到音樂 (2 件)。但是，印度方面的調金則是至閻魔 1

玉(死神)前接受審判的案例比較多。

40 鐘昌宏編著， «痞症末期安寧照顧一一簡要理念與實踐» (台北市:中華民國安寧照顧基金

會) ，頁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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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對於心理學化約論( Reductionalism)的兩種典範( paradigm) :

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派、華特森 (Watson) 的行為主義學派， 1950年代興起

了第三勢力:強調「自我」的「人本心理學J (Humanistic Psychology) 。到了 60

年代的後期，更發展出第四勢力:超越人本或個人「超個人心理學」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它著眼於超越性經驗與價值的研究，因此不止於探

究以人為中心的自我實現的需求，更以宇宙為中心的超越性或靈性需求作為理論

體系 (Z理論) 0 41

(3) I不即不離」身心之折衷說:也有些人認為「體外離脫」現象不完全只是

(不即)身心作用而己，因為無法完全解釋。但也不完全離開(不離) I身心」來

討論，例如:臨死經驗時所見到的景色、人物，所聽到的聲音、音樂等等現象，

似乎與大腦側頭葉的刺激有關。因為，一般人進行頭顱手術時，若對大腦側頭葉

給予電流刺激，有時也會有見到神、聽到天樂，與死去的親友相會等等的描述。

所以，有人便提出「人的大腦側頭葉中有臨死經驗的程式設定」的假說，人臨死

時，某種因素(或許是靈性層次)啟動程式，而引發臨死經驗之過程發展。

3.靈性照顧 (spiritual care) :身、心、靈

如前所論，一般宗教或超個人心理學的立場是主張: I離」身心之外，別有

超越身體與思想之「靈性」存在。尤其安寧照顧 (Hospice) 運動是起源於基督

宗教團體，因此教徒們容易順應「身、心、靈」的教義與生命觀， I靈性照顧」

工作也已經有相當的發展，本文不再贅言。

於此，將簡介李安德神父所著《超個人心理學» (若水譯)第九章「人的靈

性層次」的看法。首先，提出人真有四種層次: (1)生理層次， (2)情緒層次， (3)理

性層次， (4)靈性層次(超理性或超越性) ，並認為如此模式才能忠實地反映出人

類的普遍經驗，而且符合人性 (p.263 )。不應該如早期心理學家為使心理學成為

科學，採用物理學的典範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因而不僅廢棄「靈魂」一詞，也整

個否定靈性層次 (p.263-5 )。但是靈性的探究逐漸為心理學家重視，例如曾是佛

洛伊德門下的Roberto Assagioli說:靈性層次的表現和制約反應一樣地真實重

要，因此也應受到科學的研究處理。靈性的聖力和性驅力及攻擊力一樣真實與根

本，它們不該貶視為性驅力及攻擊力因昇華或病態所扭曲而成的現象。他在論及

「高層自我」時說「對所有宗教人士，我們可以說這中性的心理學名詞可用來指

稱靈魂，對不可知論者，我們可沿用他們的說法，假定人內存有較高層的核心...

41 李安德著，若水譯《超個人心理學» (台北市:桂冠， 1992) ，頁 169-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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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p.267) 。

其次，該書也介紹 Assagioli 的「非認同及自我認同」的尋找「真我」練習

(p.232-6) :集中心力體會「我有一個身體，但我卻不是這個身體J '同樣地依

次體會「我有感覺、情緒、欲望、思想、理性等，但我卻不是它們」。我是純粹

自我意識的中樞，和意識內所含的各種東西(如身體、知覺、情緒等)有所不

同，但不否認它們仍是屬於我的。意識內容雖然不停的變化(流動性)，可是覺

察到此現象的卻始終是同一個我(恆常不變性)。如此自我超越的過程(p.253-4)

是超越「我有J (What I have) ，而邁向「我是J (Waht I am) 。因為分辨「存有」

(being) 及擁有 (having) 之不同，是發覺「真我」的關鍵 (p.248 )。

此外，心理學家描述「靈性人士」有九種特質，其中第八「對痛苦的意識」

是:他可以很深地感受到人類的痛苦與死亡，可是這種體會並不削減他對生命的

欣賞及重視 (p.275 )。此種特質對安寧照顧應該有正面的意義。

4.覺性照顧 (care of awareness) :身、受、心、法

佛教基本教義是「無我論J ' 42 因為若將五類身心之積聚(五蘊，參§

1.1) :(1)色(身體， body) , (2)受(感覺， sensations; feelings) , (3)想(知覺，

recognition) , (4)行(意志， mental formations , volition) , (5)識( consciousness)
等分析審察，不能發現另有可以稱為「自我」的恆常不變的實質。的

叉，根據《中論» (闡釋「不即不異」、「不斷不常」等「中道」思想的佛教

論典)第 18 品(觀法品〉二第1 頌:如假設「自我」即是五蘊，則「自我」也

如同五蘊一樣是生滅變化的。若「自我」不是五蘊，超越五蘊分離獨在，則「自

我」不能以「五蘊」的特徵描述，那它究竟是什麼?抖

《中論» <觀法品〉第6頌:有時，佛教容許說有「自我J '除了是不排除相

對性的「自我J (假名我)外，也是為恐懼斷滅的人們，使他們肯定因果關係。

有時，亦容許說「無我」以對治「我」、「我所有」的執著、貪、瞋、痴等煩

惱。其實，真理是不能一定說是有我或無我。的

42 Rahu1a,Wa1po1a What the Buddha Taught 1958. Chapter V盯I

ANA叮AM" (中譯本:顧法嚴譯《佛陀的啟示》台北市:慧炬， 1983 '第六章「無我 J) 。

的 Rahu1a 1985. pp. 20-27; 52-53 (中譯本:頁 36-45 ' 94) 。

44 r若我是五陰，我即為生滅。若我真五陰，如 l 非五陰相」。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自「大正新修大藏經 J) 30 冊， 23c 0 印順， «中觀論頌講記» (台北:正闖出版， 1952) ，頁

318 。

的「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目中，無我無非我」。大正藏30 冊， 2徊。同前，頁 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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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論」是從「緣起論」的推論而得的，46生命的每一部分或階段是由眾

多條件(緣)和合而生(conditioned) ，同時也是構成其他部分或階段之生起條

件 (conditioning) 。因此， «中論》第 18 晶〈觀法品)第10頌:若生命的法則

是依緣起論，貝IJ生死之結果不能說即是眾多條件(五蘊)，但是亦不能說與眾多

條件(五蘊)絕對不同。所以，生命之真理不能說是斷滅性，亦不能說是恆常

性。 47以上這些「不即不異」、「不常不斷」等「中道」思想，或許與前述「不

即不離」身心之綜合說有類似之處。

配合色身、感受、想、行、識等五類身心組合之類(五蘊)分析覺察，佛教

之修習法是「四念住J :學習認識自己的身、受、心(包含五蘊之後三類:想、

行、識卜法等四方面，使「覺察性J (念， awareness, mindfulness '略稱為「覺

性J) 敏銳且穩定(住， setting-up, establishment) 。此法門不僅是可以導向體會

真理(法)的修習，也常用於淨化臨終者的心念，可以稱為「覺性照顧」。

其修習要點是:第一「身念住」是先以培養對呼吸之出入、長短等有關身體

性變化的「覺性J '以訓練覺察力之集中。第二「受念住」是覺察身心的感受、

苦樂變化之生起、變化、消失，練習區別「我的感覺J (my feeling) 與「一種感

覺 (a feeling) 的不同，以處理不當的情緒。第三「心念住」是覺察各種善惡心

境的生滅，同樣地，練習區別「我的」與「一種」的不同，以處理不當的心態。

第四「法念住」是於真理、法貝[J 、義務等方面，建立起覺察的習債，破除錯誤見

解，從生死煩惱中解脫。“

四、佛教禪定學之身心關係

(一)禪定成就之身心狀態(所作成辦)

根據《瑜伽師地論)，禪定(靜慮; dhayna) 之成就狀態(所作成辦)

(ka可a-parini~patti)的說明如下 49

46 R油u1a 1985. pp. 52-54 (中譯本:頁 94-96 )。

47 若法從緣生，不即不異因，是故名實非目，不斷亦不常」。大正藏30 冊， 2徊。印順 (1952 '頁

343) 。

48 Rahu1a 1985. pp. 68-75 (中譯本:頁 126-136) 。

49 T30,no. 1579,p. 427, c8-19; 5rBh 19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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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f參觀行者，於奢摩他、昆主本舍那，若修、若習、若多修習為因緣故，諸

緣影像所有作意皆得圓滿。此圓滿故，使得轉依(“rayal) parivarttate) ,

一切鹿重 (dau前hulyani) 悉皆息滅。得轉依 (a豆raya-parivrtti) 故，超過

影像，即於所知事有無分別、現量智見生。入初靜慮、者得初靜慮、時，於初

靜慮所行境界。入第二、第三、第四靜處者，得第二、第三、第四靜慮

時，於第二、第三、第四靜慮所行境界。入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

處，非想非非想處者，得彼定時，即於彼定所行境界。對是名為所作成

辨。

即，禪定(靜慮; dhayna) 之成就(所作成辦)者，乃依於不斷重複奢

摩他 (samatha ;安止定卜昆件舍那(vip的yana ;觀察慧)的修習，而

對有分別(昆件舍那)、無分別影像(奢摩他)等所緣的作意(manaskara )

圓滿時，則「所依 J (asraya ;身心)轉換，而一切的身心鹿重

(dau??hulyani) 變成完全消失(輕安)。此種狀態即被稱為所依(身心)

的轉換，成就初靜慮、、第二、第三、第四靜慮乃至空無邊處，識無邊處，

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等各種禪定。

《瑜伽師地論》又說: r於所知事 (jfieya-vastu) 由現見故，隨得觸證所緣

清淨」鉤。由於所依(身心)的轉換而超越影像，即是對所知事生起無分別、現

量的智見。這種場合也被稱為所緣清淨(alambana-pari豆uddhi) ，即、所應知之事

能完全清楚的觀察，如在眼前的狀態。

此等所應知之事，於此，乃意昧著「不淨J r慈憨J r緣性緣起J r界差別」

「安那波那」五類的淨行所緣、「蘊J r界J r處J r緣起J r處非處」五類的善巧

所緣、「下麓上靜J r四諦」二類的淨惑所緣、等傳統的修行對象。51

換言之，完成所應成就的事，乃是:(1)圓滿以影像為所綠的止觀修行，(2)身

心從麓重轉換成為輕安的狀態，而後，(3)超越影像，亦即於所應知之事生起無分

別、現量的智見(=所緣清淨)。若以圖式說明，則為如下的修行過程(稱為圖

式 A) 。

A : (1)作意國滿→

50 T30, no. 1579, p. 428, b21-22; SrBh 200, 9.

51 «瑜伽飾地論» I所知事者，謂或不淨，或慈憨，或緣性緣起，或界差別，或阿那波那念。或是主

善巧，或界善巧，或處善巧，或緣起善巧，或處非處善巧。或下地，l性、上地靜性。或苦諦、

集諦、滅諦、道諦。是名所知事。 J (T30, no. 1579, p. 427, bl-6; SrBh 19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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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依(身心)轉=麓重的息滅(=輕安)=轉依(身心的轉換)→

(3)超過影像=對所知事生起無分別現量智見=所知事的現見=所緣清淨

若欲進而探究上述(l)作意圓滿階段的詳細內容，貝 11 «瑜伽師地論》如次的說

明是相關的。但「問:修瑜伽師 (yogadira) 凡有幾種?答:三。何等為三?

一、初修業( adikarmika)瑜伽師。二、已習行(1qta-paricaya) 瑜伽師。三、已

度作意( atikranta-manaskara)瑜伽師。......云何已度作意瑜伽師?謂住加行究

竟果 (prayoga-niHha-phala) 作意位中，由此超過(atikranta) 加行方便所修

(prayoga廿lavana) 作意，安住修果 (bhavana-phala) ，是故說名已度作意。」

首先，瑜伽師被分為(l)初學者 (adikarmika '初修業)、 (2)積累長期的經驗

( 1qta-parica抖，已習行)者、 (3)超越作意 (atikranta-manaskara '已度作意)者

等三階段。其中， (3)超越作意瑜伽師為安住於加行究竟果( prayoga-niHha

phala) 。所謂「加行究竟果尸亦即表示:CD了相、@勝解、@遠離、@攝樂、

@觀察、@加行究竟、@加行究竟果等七作意之第七位的境地。53接著，何以稱

彼為超越作意瑜伽師?因為安住於加行究竟果者，已經超越有關加行方便修習的

作意、而安住於修果之故。

復次，為將此三階段配合修行的階位，«瑜伽師地論》中繼續敘述如下:

「又始從修習善法欲己去，乃至未起順決擇分善根，於爾所時名初修業。若己起

順決擇分善根，所謂燒、頂、隨順諦忍、世第一法名已習行。若已證入正性離

生，得諦現觀，不由他緣，於佛聖教，不為餘緣之所引奪。當於爾時名度作意。

由彼超過他緣作意，住非他緣所有作意，是故名為己度作意。J 54依此可知，証

得媛、頂、忍、世第一法等順決擇分(nirvedha-bhagiya) 善根以前的修行者，

被稱為(1)初學者 (adikarmika '初修業) ，已生起順決擇分善根者則被稱為(2)積

累長期的經驗(1qta-parica間，已習行)者。最後，成為決定性地証得無漏的聖

道 (samyakatva-nyama'正性離生卜體得四諦等諸真理、而於聖者的教法能不

為其他的影響或因緣所迷惑時，則名為(3)超越作意 (atikranta-manaskara'已度)

者，若以圖式表示，即相當於如下修行者的地位(稱為圖式B) 。

B: 已度(atikranta)作意=加行究竟果作意

=超過( atikranta)加行方便所修作意

52 T30, no. 1579,p. 439,bl-14; SrBh 284,4ft.

53 T30, no. 1579,p.465,b29-c2;T30,no. 1579,p. 479, c14ft.

54 T30, no. 1579,p. 439, b15-22; SrBh 284, 23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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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住修果 (bhavanιphala)

=正性( samyaktva) 離生 (nyama)

二諦 (sa昕ni)現觀( abhisamagacchati )

因此，所作成辦 (karya-parini~patti )中所謂圓滿作意之後，可說就是表示

超越作意 (atikranta '已度)瑜伽師。此亦即，透過依於圖式A (所作成辦)的

(l)作意圓滴，成為(2)所依的轉換(轉依) ，然後， (3)超越影像(生起無分別現量

智見)、等的過程，而終於到達圖式B (已度作意瑜伽師=加行究竟果作意=安

住修果=正性離生=諦現觀)的修行階位。

為進一步檢討「所作成辦」中(2)所依的轉換(轉依)、 (3)生起超越影像(無

分別現量智見)的過程，將考察《瑜伽師地論》中有關瑜伽所作 (yogasya yoga

kar問iyani )諸項目的說明，其內容即為如下 55

問:修瑜伽者凡有幾種瑜伽所作。答:四。何等為四?

一、所依滅( asraya-nirodha) 。二、所依轉(“raya-parivart個)。

三、遍知所綠江lambana-parijfiana) 。四、愛樂所綠江lambana-abhirati) 。

首先，敘述有關「所依」中互成一對的所依滅和所依轉。〈聲聞地〉中的所

依 (acraya ， gshi) 乃是意指「身心」之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

(六處，早吋ayatana) ，和阿賴耶識的概念並未連結在一起 4) 。其次， I所依滅」

和「所依轉」之說明是:依於修習瑜伽的作意，伴隨麓重 (dau斜hulya) 的所依

次第地消失 (nirudhyate) 、伴隨輕安 (prasrabdhi) 的所依漸漸地顯現

(pmvMate) 。 56

所謂「麓重 J (da的thulya) ，概略地說，即是身心對於所有善法的「不堪能

性J (akarmanyata) 0 57若詳細地分類，在《瑜伽論» (大 30， 657a14ff.) 中敘述運

到: (1)現重相、 (2)剛強相、 (3)障礙相、 (4)怯劣相、 (5)不自在轉無堪能相、等五種

類的特徵。 58

55 T30, no. 1579, p. 439, aI6-18; $rBh 283, 2.
56 «瑜伽師地論» r所依滅及所依轉者，謂勤修習瑜伽作意故，所有.l重俱行所依漸次而滅，所有

輕安俱行所依漸次而轉，是名所依滅及所依轉瑜伽所作。 J (T30, no. 1579, p. 439, aI9-22)
57 «阿昆這磨法是主足論» r云何處重?謂身重性，心重性;身無堪任性，心無堪任性;身剛強性，

心剛強性;身不調柔性，心不調柔性，總名處重。 J (T詣， no. 1537, p. 497, b19月22) 0 «攝大乘

論釋» r兔重相者，謂所依中無堪能性。 J (T31 , no. 1597, p. 337, b21)
58 «瑜伽師地論» r云何處重相?謂若咚說無所堪能、不調柔相，是處受相。此無堪能、不調柔

4目，復有五 4目。一、五兒童相。二、剛強相。三、障礙村。四、怯劣 4目。五、不自在轉無堪能

非目 。 J (T30, no. 1579, p. 657, aI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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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輕安( prasrabdhi) ，是對治麓重的性質，亦即身心的堪能性、真備除去

不善和障害的作用。"復次進而，當麓重逐漸消失、輕安現前之際的所依，即名

為所依清淨(到raya-pari豆uddhi) 0 60

依此可知，在「所作成辦」的 (2)所依轉換(轉依)之中，有兩個狀況生起:

麓重的減去(所依滅)和輕安的顯現(所依轉)。又，因為此等狀態也被稱為

「所依清淨 J '所以，此等轉依的構成，可以如下圖式表示之(稱為圖式 C) 。

即:

C : (l)轉依=所依滅 (nirodha) +所依轉 (parivart個)=所依清淨

=麓重息滅=輕安顯現

其次，有關「所緣」中互成一對的所緣的遍知、愛樂，是和所依清淨相互影

響，而引起「所依」身心的滅、轉(二所依清淨， visuddhi) 。叉，禪定(靜

慮; dhiiyna) 之成就狀態(所作成辦)時，依於「所依清淨 (visuddhi) 而得善

於淨化( suvi如ddha) 所緣的遍知( parijfiana)、愛樂(abhirati) 0 61

換言之，有關所依滅、所依轉、遍知所緣、愛樂所緣等四種類的瑜伽所作，

其彼此間的相互關係，可以如下的圖式(稱為圖式 D) 表示之。

D: 遍知、愛樂所緣→所依的滅、轉→遍知、愛樂所緣的清淨

(=所依清淨)

若將以上從 A到 D 的圖式其對應部分合併起來看，貝 11成如下的關係。首

先，茲列舉有關禪定成就的目標，即: A (所作成辦) = B (已度作意=加行究

竟果作意=安住修果=正性離生=諦現觀)。

其次，有關禪定成就的過程，其相互關係則為如次。

A : (l)作意國滿→

59 «攝大乘論釋» r輕安相者，請所依中有堪能 J (T31 , no. 1597, p. 337 , b21-22) 0 «大乘五縫論》

「云何輕安?請兔童對治，身心調暢堪能為性J (T31 , no. 1612, p. 848 , c29) 0 «大乘廣五種論》

「云何輕安?謂fi.t重對治，身心調暢，堪能為性，謂能棄捨十不善行，除障為業。由此力故，除

一切障，轉拾fi.t重。 J (T31 , no. 1613, p.852, b7-9)

60 «諭伽師地論» r一切處重悉皆息滅，隨得觸證所依 i青淨。 J (T30, no. 1579, p. 428, b20-21)

61 «瑜伽飾地論» rj通知所緣及愛樂所緣者，謂或有過知所緣、愛樂所緣與所依滅、轉而為上首

(piirva? gama?) 。由此造知所緣、愛樂所緣增上力 (adhipati) 故，令所依滅及所依轉。或有過

知所緣、愛樂所緣用所依清淨(函raya-visuddhi) 而為上首。由此所依清淨增上力故，令遍知所

緣得善清淨，及愛樂所緣得善清淨，於其所作成辦 (karya-parini?pati) 時轉，是名四種修瑜伽

者瑜伽所作。 J (T30, no. 1579, p.439,a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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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依(身心)轉二麓重的息滅(二輕安)=轉依(身心的轉換)→

(3)超過影像=無分別、現量智見=所知事的現見=所緣清淨

c: 轉依=所依滅+所依轉=麗重息滅+輕安顯現二所依清淨

D: 遍知、愛樂所緣→所依的滅、轉→遍知、愛樂所綠的清淨

進而，若將此一關係圖中相同的用語削除而再整理的話，則《瑜伽師地論》

(聲問地〉禪定成就過程之總合的圖式可更清楚地浮現出來(稱為圖式 α) 。

α: (l)作意圓滿=遍知、愛樂所緣→

(2)轉依=所依減+所依轉=麓重息滅+輕安顯現=所依清淨→

(3)超過影像=無分別、現量智見=所知事的現見=所緣清淨

依於以所作成辦(圖式 A) 為中心、瑜伽所作(圖式 C ﹒ D) 為傍證所形成

之總合的圖式 α ，將可知: «瑜伽師地論» <聲聞地〉中，所依(身心)清淨

(=麓重息滅+輕安顯現=所依滅+所依轉=轉依)和所緣(禪定對象)清淨

(=所知事的現見二無分別、現量智見=超過影像) ，乃被視為瑜伽行的最高目

標，亦即禪定的成就狀態。

(二)禪定成就機轉 (mechanism) 之身心關係

如上已知禪定之成就狀態是可以「所依清淨 J (=轉依)和「所緣清淨J (二

現量智見)來說明，但是在達成禪定之前，亦即是「所依清淨 J (=轉依)和

「所緣清淨 J (=現量智見)生起之前，昆主本舍那 (vipasyana '觀)和奢摩他

(samatha '止)是以何等機轉而相互影響?解決此問題的關鍵，從〈聲聞地)中

各別修行「昆鈴舍那J (觀)和「奢摩他J (止)開始，乃至善加運用止和觀而修

行的「止觀雙運轉道J (yuga-naddha-vahi-marga) 的說明，是可資參考的。

首先，有關証得「轉依」和「現量智見」之前， I昆訴舍那J (觀)和「奢

摩他J (止) ，其敘述如下 62

1.正修行者如如 (yatha ca yatha) 昆訴舍那(vip的yana) 串習(abhyasa) 清

淨增上方故，增長廣大，如是如是(tatha tatha) 能生身心所有輕安(prasrabdhi )

奢摩他( samatha) 當知亦得增長廣大。

2.如如身心獲得輕安，如是如是於其所緣心一境性 (ekagrata) 轉得增長。

如如於緣心一境性轉復增長，如是如是轉復獲得身心輕安。

3.心一境性、身心輕安如是二法展轉 (anyonya?) 相依、展轉相屬

62 T30, no. 1579, p. 458, a3-11; 5rBh 402， 1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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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ibaddha)。心一境性、身心輕安如是二法若得轉依(gnas yons su gyur pa)

方乃究竟。依轉依故，於所知事現量智(pratyak開﹒jfiana) 生。

亦即，如下的三種過程是明白可知的:

1. r昆餘舍那 J (觀察的智慧)基於反復練習 (abhya蹄，串習)所生清淨的

力量，逐漸增長、廣大(以合表示) ，伴隨於此，能令生起身心輕安 (pra豆rabdhi)

的「奢摩他 J (安止定)亦逐漸增長、廣大(台)。

2.隨著身心輕安的增長(台) ，心一境性 (ekagrata) 亦逐漸增長(台)。

3.證得此等轉依和現量智見之前，身心輕安和心一境性彼此相互地

(anyonyam) 影響( pratibaddha) (以特表示相互影響)。

若以圖式來整理，則為如下的關係(稱為圖式E) 。

E : (1)昆鈴舍那台→奢摩他(→身心輕安)企
(2)身心輕安企→心一境性合→身心輕安企......

(3)身心輕安合→心一境性企→→→轉依→現量智見

其中，所謂「昆鈴舍那J (vip的ya瓜，觀察的智慧)， <聲聞地〉中是以屬

於遍滿所緣的有分別( savikalpa) 影像( pratibimba)為其所緣，其敘述則為如

下. 63 云何有分別 (savikalpa) 影像 (pratibimba) ?謂如有一或聽聞正法

( saddharma)、或教授 (avavada) 、教誡( anusasani)為所依止，或見(dr~ta) 、

或聞( sruta) 、或分別 (parikalpita) 故，於所知事同分 (sabhaga) 影像

(pratibimba) ，由三摩咽多地 (samahita-bhiimika)昆鋒舍那行觀察:簡擇

( vicinoti )、極簡擇 (pravicinoti) 、遍尋思 (parivitarkayati)、遍伺察

(parimimansam apadyate) 。

即，有人或基於聽聞正確的教法、或者教授和教誠，或者依於曾見、曾聞、

或者思考，對於和所應知之事(jfieya-vastu '所知事)真有相同作用的(sabhaga)

影像，在諸禪定(三摩晒多地)中依昆主本舍那的方式(akara) 而觀察之。亦

即:簡擇、極深地簡擇、普遍地尋思、普遍地伺察。

所謂「所知事J (jfieya-vastu) 如前( § 3.1)所述:五類的淨行所緣，五類

的善巧所緣，二類的淨惑所緣等，在其他經論中也是被頻繁列舉的種種傳統的修

行對象。

其次，所謂「奢摩他J (samatha)' <聲間地〉中是以屬於遍滿所緣的無分

別( nirvikalpa)影像( pratibimba)為其所緣，其敘述則為如下. 64

63 T30, no. 1579, p. 427, a27ft.; SrBh 193, 7-12.

64 T30, no. 1579, p. 427 , b15丘; SrBh 194, 21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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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無分別( nirvikalpa)影像( pratibimba ) ?謂修觀行者，受取如是影像

已，不復觀察:簡擇 (vicinoti) 、極簡擇 (pravicinoti) 、遍尋思

( parivitarkayati)、遍伺察(parin由吋nsam iipadyate) 。然即於此所緣影像，以奢

摩他行寂靜其心，即是九種行相令心安住:謂，令心內住、等住、安住、近住、

調伏、寂靜、最極寂靜、一趣、等持。彼於爾時成無分別影像，即於如是所緣影

像，一向一趣安住其念，不復觀察:簡擇、極簡擇、遍尋思、遍伺察。是名無分

別影像( nirvikalparp pratibimbam )。

即，修行者在把握〔昆弊舍那的有分別〕影像之後，不是以簡擇、極簡擇、

遍尋思、遍伺察等〔種種昆鋒舍那的方式〕而作觀察，在此一所綠的影像上，乃

是依奢摩他的九種方式(iikiira) 而令其心寂靜。此等方式亦即:(1)令心內住

(adhyiitmam eva cittarp sthiipayati) 、@等住(sarpsthiipayati) 、@安住

(avasthiipayati)、@近住 (upasthiipayati)、@調順 (damayati) 、@寂靜

(組mayati) 、@最極寂靜 (vyupa臼mayati) 、@專注一趣(ekotikaroti)、@等持

( samiidhatte)等九種奢摩他的階段。“

於此之時，彼乃是以無分別( nirvikalpa)影像(pratibimba)為所緣。即，

在此一影像的所緣上，令其注意力集中於一點。因為不是以簡擇、極簡擇、遍尋

思、遍伺察等〔種種崑鈴舍那的方式〕而作觀察，故名為無分別(nirvikalpa)

影像(pratibimba )。

因此，如上所述(1)昆鈴舍那基於反復練習 (abhyiisa) 所生清淨的力量，逐

漸增長、廣大(以合表示) ，伴隨於此，能令生起身心輕安的奢摩他亦逐漸增

長、廣大(合)之狀態， <聲聞地〉中是以屬於遍滿所綠的有分別(savikalpa)

和無分別(nirvikalpa)影像(pratibimba) 為其所綠的。

叉，此等「不淨」等種種傳統的修行對象被稱為所應知之事 (jneya-vastu '

所知事) ，而對於彼等的修行方式則依昆鈴舍那(觀)和奢摩他(止)兩種的基

本模式而被修行。所以，此等「不淨」等種種傳統的修行對象(所緣) ，可說也

能被收攝在屬於遍滿 (vyiipin )所緣之有分別( savikalpa)和無分別( nirvikalpa )

影像( pratibimba)等兩個的基本模式。

如此地，對於此等種種傳統修行對象的修行方式雖可收攝為昆鈴舍那(觀)

和奢摩他(止)兩種的基本模式，此一奢摩他、昆訴舍那究竟是以何等關係而被

稱為止觀的雙運轉道 (yuga-naddha-viihi-miirga) ?有關此一問題(聲聞地〉中

65 T30, no. 1579, p. 450, cl8ft.; SrBh 363, 7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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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說明如次 66

問:齊何當言奢摩他、昆件舍那二種和合平等俱轉( samayuga rp.

varttate) ，由此說名止觀雙運轉道?答:若有獲得九相(navakara) 心位

(cittasthiti) 中第九 (navama) 相( akara )心住，謂三摩咽多

(samahita) 。彼用如是圓滿(parini~panna)三摩地 (samadhi) 為所依

止，於法觀(dharma-vipa句rana) 中修 (prayujyate) 增上慧。彼於爾時由

法觀故，任運轉 (svarasa-vahana) 道，無功用轉 (anabhoga-vahana)，不

由加行 (anabhisaIIISkareqa)，昆件令那清淨 (parisuddha) 鮮白

( paryavadata) ，隨 (anuyoga) 奢摩他調柔(kalpita) 攝受(parigrhita )。

對奢摩他道攝受而轉。齊此名為奢摩他、昆玉宇舍那二種和合(mi區-bhiita)

平等( samayugarp.)俱轉，由此說名奢摩他、昆件舍那雙運轉道。

其中，最初所說的九相 (navakara) 心住( cittasthiti) ，即是上述的@令心內

住、@等住、......(])等持，等九種奢摩他的階段。其第九(navarna) 相 (akara)

心住，即是@等持(samadhatte)。於此，第九心住=三摩叩多(samahita) =圓

滿( parini?panna)三摩地 (sarnadi) 等關係是明顯可知的。

其次，基於這種圓滿三摩地(samadhi) 狀態，在法的昆鋒舍那(vip的yana)

上習得殊勝的智慧 (adhiprajfia) 。此時，修行者基於法的昆訴舍那，自然地，不

依功用和加行，隨從奢摩他，而且具有完全被包含其中、善巧圓滿清淨的崑鈴舍

那。當此之際，奢摩他、昆訴舍那兩者一方面善自配合(mitri-bhiita) ，一方面

平等地活動之事，名為奢摩他、昆鈴舍那雙運轉道。

復次，在如上的定義裡，若再加上止觀雙運道=見道，67和見道=無分別、

決定智。現見智68等兩項來考察，貝IJ成為如下的圖式(稱為圖式F) 。

F: 圓滿三摩地=+法觀(→慧)→

任運轉道，無功用轉，不由加行=奢摩他、昆主本舍那雙運轉道

=見道:無分別、決定智﹒現見智

66 T30, no. 1579 ， p.458 ，b4証.; 5rBh 404,4ff.
67 根據《瑜伽論» <攝決擇分)所云: ["'由見道中止觀雙逐故，聖弟子俱時能捨止觀二道所斷隨自民」

(T30,p. 625, a18-9)。又， ["'又此現觀即是見道，亦名雙運道 J (T30, p. 6肘， c24-5) 等亦可知。

68 «瑜伽論» <聲闊地) (T30 , p. 475 , c29ff.; 5rBh 500. 1iff.) 謂云: ["'如其次第有無分別

(nirvika1pa)、決定智 (niccaya-jnana) 、現量智 (pratyaksa-jnana) 生，由此生故，三界所繫見道

所斷附屬所依諸煩惱品一切鹿重皆悉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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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究明遍滿所緣(vyapyalambana) 之修行體系，在先前所論証來自

遍滿所綠的禪定(靜慮;晶磊yna) 之成就狀態(所作成辦) (karya-parini~patti)

等總合的圖式α(以所作成辦的圖式A為中心，加上瑜伽所作的圖式C 、 D所

形成的圖式)之上，再加上圖式E和圖式F而試考察之，

α: (1)作意圓滿=遍知、愛樂所緣→

(2)轉依=所依滅+所依轉=麓重息滅+輕安顯現二所依清淨→

(3)超過影像=無分別、現量智見=所知事的現見=所緣清淨

E : (l)昆主本舍那台→奢摩他(→身心輕安)企

(2)身心輕安合→心一境性合→身心輕安企...

(3)得心輕安企∞心一境性合→→→轉依→現量智見

F: 圓滿三摩地三十法觀(→慧)→

任運轉道，無功用轉，不由加行=奢摩他、昆弊舍那雙運轉道

三見道:無分別、決定智﹒現見智

首先，比對如下此二者的關係

α: (1)作意圓滿→

(2)轉依→

(3)超過影像=無分別、現量智見

E : (3)身心輕安甘#心一境性合→→→轉依→現量智見

可提供禪定(靜慮; dhayna) 之成就狀態的出發點。即，在依於轉依生超

現量智見(轉依→現量智見)的階段前，身心輕安( prasrabdhi)的增長和心一

境性 (ekagrata) 的增長乃相互影響(身心輕安企特心一境性合) ，此一過程是

明顯可知的。

其次，一方面，伴隨身心輕安的增長，生起轉依，即、麓重的減去(所依滅)

和輕安的顯現(所依轉) ，而成為所依清淨(“raya-visuddhi = parisuddhi) :男

一方面，伴隨心一境性的增長，超越影像，對所知事生起無分別、現量智見，而

能在眼前完全地觀察(所知事的現見)，成為所緣清淨(alambana-parisuddhi) ,
此可說是禪定成就的兩項指標。

此亦即，新的圖式(稱為圖式β) 也可推論得之:

β: 身心輕安企→轉依=所依滅+所依轉=麓重息滅+輕安顯現=所依清

淨

心一境性合→超過影像=無分別、現量智見=所知事的現見二所緣清

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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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在〈聲聞地〉裡'是以達到禪定成就狀態:所依清淨和所緣清淨

為修行目標，而達到禪定成就狀態之機轉，是身心輕安( prasrabdhi)的增長和

心一境性 (ekagrata) 的增長。

接著，身心輕安的增長過程，即:基於以屬於遍滿所緣中有分別(savika1pa)

影像為所緣之昆鈴舍那(vip的yana) ，因反復練習所生清淨的力量，逐漸增長、

廣大，伴隨於此，能令身心輕安(pra豆rabdhi) ;同時，以屬於遍滿所緣中無分

別( nirvika1pa)影像為所緣之奢摩他 (samatha) ，也逐漸增長、廣大。此等的過

程，亦即為圖式 E : (l)昆訴舍那企→奢摩他→身心輕安企。

因此，在〈聲聞地〉裡，種種的修行對象被收攝於@有分別影像(昆鈴舍

那、觀)和@無分別影像(奢摩他、止)兩種的基本模式，依於「身心輕安」和

「心一境性」相互影響的禪定成就機轉，而達到禪定成就狀態:所依轉換(所依

=身心清淨) ，超越影像(禪定之意像) ，對所知事生起無分別、現量的智見(所

緣清淨)。

(三)住「滅盡定」時之身心變化 69

所有禪定境界中，以「滅盡定J (nirodha-samapatti '又稱為「滅受想定J '

已離無所有處欲、暫安住想作意為先、諸心心法滅的禪定境界) 70最深奧，是佛

及俱解脫之阿羅漢遠離定障所證的無心定，此定之境界可喻為無餘涅槃之寂靜。

1906 年( 67 歲)時，虛雲和尚認為:自清朝開國以來，未曾頒發「龍藏」

大藏經於雲南地方，於是商諸護法奏請頒藏經全套給雲南雞足山僻孟峰迎祥寺

(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 ，以利益眾生。當時虛雲和尚從北京經慶門，取道南洋

運送藏經回雲南。途中，於 1907 年( 68 歲)時，在泰國龍泉寺講《地藏經》

後，續講《普門品» '一日跌坐，定去，忘記講經。一定九日，哄動泰國京城。

自國王大臣，以至男女善信，咸來羅拜。出定後，講經畢，國王請至宮中誦經，

百般供養，肅誠歸依，官紳士庶歸依者數千人。

但是根據《年譜» '此次定後二十餘日之間，虛雲和尚的身體產生如下的變

69 參考釋患敏， (虛雲手。尚長時住定經驗之探索)， «中華佛學學報» , 2003 '第 16 期，頁 147

167 。

70 «嗡伽師地論» (T30, no. 1579, p. 340, c9-1O) ; «大乘阿昆這磨集論» I何等滅盡定?謂已離無

所有處欲，超過有頂暫息想作意為先故。於不恆行諸心心所及恆行一分(染污意)心心所滅，

假立滅盡定。 J (T31 , no. 1605, p. 665 , c5-8) ;依《大乘阿昆這磨雜集論»(T31 , no. 1606, p.

700, bll) 的解釋「恆行一分心心所」是指「染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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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足生痲痺，始只行動有礙，後則全身如枯木。不能執著，食要人餵。護法

聘中西醫診治，針灸服藥，俱無效。甚至口不能言，目不能見。群醫束

手。惟身心泠然，並無痛苦，一切事皆放下，獨有一事放不下。因有匯票

縫在衣領，無人知者。口不能言，手不能寫。萬一化身時，一火燒去，貝 I]

藏經不能到，雞山殿閣不能修建。這筆因果，對何能負?思深淚下，默祈

迦葉尊者加被。

時有昔日終南同住之妙圓師，見予下淚，口微動，即近湊耳傾聽。囑其取

茶，禱迦葉，服下，心內清涼，即入夢。見一老僧如迦葉狀，坐予身邊，

以右手摩我頭曰: r比丘!衣林誡勿離身，汝不須憂。以衣綽作枕，就好

了。」

聽畢，即取衣件作枕。回頭已不見尊者，通身汗下，當下悅樂不能說。予

稍能言，令妙師到華陀前求方藥，只木梯夜明砂二味，服後目能視，口能

言。再求一方，只赤小豆一味，以豆煮粥充飲食，不准吃雜物。吃二天，

頭略能動，再求仍是赤小豆。

從此以豆為食，大小便通，穢如黑漆。漸漸知痛癢，能起能行，先後二十

餘日矣。

對於此種「長時住定」經驗對身體的影響，雖然我們不知道虛雲和尚所入的

禪定是否為「滅盡定 J (即o曲a-samapatti) ?但從佛典中可找到下列與「滅盡定」

類似的幾點議題與實例討論。

根據《大昆婆沙論» (卷 153) 所提出安住於「滅盡定」中，最長可以維持

多久，以及長時住定經驗對身體的影響的討論議題。 71其問答如下: r問:住滅

盡定得經幾時?答:欲界有情諸根大種由段食住。若久在定，則在定時，身雖無

損，後出定時，身便散壞。故住此定，但應少時，極久不得過七晝夜，段食盡

故」。

首先，論中提出欲界眾生的身體成份(諸根大種)須由飲食(段食)養分來

維持。若長久住在禪定中，雖人在定中時，身體無損，但是出定後，身體便散

壞。所以，住滅盡定者，由於沒有飲食養分之維持，最長不得過七晝夜。論中並

71 T27 , no. 1545, p. 779, c3-29 。在異譯本《阿昆曇昆婆沙論》也有相同的記載 (T詣， no. 1546, p.

336 ， b16-p.336 ， c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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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舉兩個實例來說明:

實例一:住滅盡定三個月，出定後便命終

「云何知然?曾問於一僧伽藍中，有一莘寫得滅盡定。食時將至，著衣持

排，詣食堂中。是日打提揖(又稱提槌、提椎;僧圈中敲打用之報時器具)

少晚。彼，芸持以精勤故，使作是念:我何為空過，此時不修於善，遂不觀

後際，貝1J 立誓願入於滅定，乃至打提埠當出時。彼僧伽藍有難事起，諸諮

詢等散往他處。經於三月，難事方解， 35 詩還集僧伽藍中，繞打捷埠，彼

莘筠從定而出，則使命終。」

實例二:住滅盡定半月或一月，出定後便命終

「復有一莘寫得滅盡定，而常乞食。於日初分，著衣持林方欲詣村。遇天

大雨，恐壞衣色少時停住，則作是念:我何為空過，此時不修於善，遂不

觀後際，則立誓願入於滅定，乃至雨止當出。有說:爾時雨經半月;有

說:一月其兩方止。彼從定出則使命終。」

論中兩個實例的比丘都是精進修行，不虛度時光，利用等候(食堂報時、雨

停)的時間而入於滅定，這點與虛雲和尚 1901 年 (62 歲)至 1902 年初( 63 歲)

之過年期間，獨居終南山茅蓬，煮芋益中，枷跌待熟，不覺定去的第一次長時

11.主定」經驗相類似。不同的是:虛雲和尚此三次(半月、九日、九日叮長時

「住定」時間記錄雖都超過七晝夜，但是他出定後並沒有命終，只是第二次

(1907 年， 68歲)於泰國龍泉寺九日「住定」後，足生痲痺乃至全身如枯木，近

二十餘日才恢復。因此， «大昆婆沙論》舉兩個住滅盡定半月或一月乃至三個月

的比丘，出定後便命終的實例來說明:住滅盡定者最長不得過七晝夜的論點，應

該不是絕對不能超過的日期，似乎可以因個人體質的差異，將日期再長一些，例

如:九日或者半月。在《大昆婆沙論》也提到「色界有情諸根大種不由段食之所

任持故，住此定或經半劫。或經一劫或復過此 J ' 73也就是色界眾生的身體體質

(諸根大種)不須由飲食(段食)養分來維持，所以住滅盡定者可以半劫(約

72 第三次長時「住定」經驗是 1951 年 (112 歲)春戒期中， I雲門事變 J (廣東曲江雲門禪寺被拉

窩藏軍械及金銀為由，二十六名僧人據去，酷刑逼供，有被打致死與折斷手臂者，虛雲和尚自

身亦屢遭毒打)。三月初三日至初五日間，處雲和尚被幾次毒打時， IlpJ(夫坐入定。閉目不視，不

言，不食，不飲水。惟侍者法雲、寬純，日夜侍之，端坐歷九日。

73 T27, no. 1545, p. 779, c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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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 萬年) ，或經一劫或復超過一劫。

(四) r滅盡定」與身心之營養關係

《成唯識論了義燈》討論到修行者長時安住於「滅盡定」時，若不由飲食

(段食)養分來維持，那是以什麼養分來維持(以何為食)的問題。其問答如

下: [""問:如在滅定經於多日，以何為食?答:識﹒觸﹒思三」。可見是以識

(特別是指維持生命基本功能的心識卜(根、境、識和合所生，如見色生喜樂等)

觸、思(意志力)等三種精神性的食物來維持、長養有情生命。但是， «大昆婆

沙論》卻舉出有另外的看法，認為:安住於「有漏、有心定」者，雖斷段食而食

有漏觸、思、識食。安住於「無漏定」者，雖斷真實四食，而有相似觸、思、識

食。安住於「滅盡定」者，段、識、觸、思等四種食物皆無。 74此三種禪定與四

種食物的關係，以表格顯示如下:

段食 有漏觸、思、識食 相似觸、思、識食

住「有漏、有心定」者 × O

住「無漏定」者 × × O

住「滅盡定」者 × × ×

《成實論》也有如下類似的看法: [""又一切眾生皆以四食得存，入滅盡定則

無諸食。所以者何?是人不食揣食(段食) ，觸等(思、識)亦滅，故無食也。 J 75

其他有關住於「滅盡定」者與飲食(段食)關係的佛教傳說，在玄獎大師西行求

法後回國時，越國蔥嶺到烏鍛國之時，有聽到如此的傳說:數百年前，因雷震山

崩，發現有一閉目枯坐的比丘，鬢髮寥寥，垂覆肩面。國王不知此是何人，有比

丘回答說是出家羅漢入滅盡定很長時間者。國王問有方法叫他出定。比丘回答說

「段食」之身，出定便壞，宜先以酥乳灌灑，使潤電膜理，然後擊鍵槌，或許可

以叫他出定。 76這些對於長時住於定中的修行者，如何維持身體不壞的佛教理論

與實例，或許可作為現代人討論生命科學的參考。

74 T27 , no. 1545, p. 782, c12-14

75 T32 , no. 1646, p.345 , b9-11

76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傅» (T鉤， no. 2053 , p. 250, c lO-28) 0 «大唐西域記» (T51 , no. 2087, p.

942, bll-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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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從印度到中國所傳的佛教，對於身心關係 (mind-body) 的議題，並不是在

於「二元論」、「一元論」或「身心一如」等論究，是以五蘊 (skandha '又譯為

「陰J) 、十二處 (ayatana '又譯為「入 J) 、十八界或六界 (dhatu) 的法門，教

導不同根機的眾生，正確地觀察其無常性、無我性，認識身心的相依關係，破除

對「自我」是恆常不變、獨自存在的執著，體証「身心解脫」。

在「生死學J (Thanatology) 的領域，以及「安寧療護 J (Hospice Care) 之

「臨終關懷J (terminal care) 的理論與實務，佛教之身心關係的理論與修行經

驗，對於死亡的過程中「地、水、火、風、空」之「五大」配合色、受、想、

行、識等「五蘊J '依序分解的描述，不僅與醫學觀察有相互呼應之處，也可成

為面對人生最後階段(terminal phase of life) 的智慧。

安寧照顧 (Hospice) 的運動起源於基督宗教團體，一般說到「全人照顧」

時，也大都是指「身、心、靈」的完整醫療照顧，因而有「靈性照顧J (spiritual

care) 的理念與工作的推行。相對於「即」身心之說，而可能引伸只重視延長生

命之治癒性治療，或主張安樂死之兩種癌症末期的處理態度，它是建立於「離」

身心之外，別有超越身體與思想之「靈性」存在的主張。

但是， r即」身心之說或者「離」身心之外，別有恆常不變性之「靈'I生」

「真我」之生命觀，都是與佛教之「無我論」、「緣起論」不同的，因為生命的本

質是「不即不離」身心，所以，生命之真理不能說是斷滅性，亦不能說是恆常

性。依據此種中道思想，不於身心之外別立「靈J '而以真理、法則、義務等

「法」作為最高的覺察對象。又因「受」是「心」的導向要素，所以也特別重視

「受J (苦樂生滅變化) ，這與安寧照顧強調控制疼痛，解除不適症狀有呼應之

處。所以，學習認識自己的身、受、心、法等四方面，使「覺性J (念，

awareness) 敏銳且穩定(住)。此種「覺性照顧」之練習可用於淨化臨終者的心

念，也是佛教的基本修習法門。

依《瑜伽師地論» <聲聞地> '可知佛教禪定學之身心關係是:所依(身心)

清淨(=麗重息滅+輕安顯現=所依滅+所依轉=轉依)和所緣(禪定對象)清

淨(二所知事的現見=無分別、現量智見=超過影像)，是瑜伽行(身心相契合

的修行)之最高目標，亦即禪定的成就狀態。

而且，種種的修行對象被收攝於@有分別影像(昆訴舍那、觀)和@無分別

影像(奢摩他、止)兩種的基本模式，依於「身心輕安」和「心一境性」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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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增長的禪定成就機轉，而達到禪定成就狀態一一一所依轉換(所依=身心清

淨) ，超越影像(禪定之意像) ，對所知事生起無分別、現量的智見(所緣清

淨)。

如上所論之佛教的身心關係的理論與運用的經驗，是有助於現代社會對於生

命科學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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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Body in
Buddhism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Huimin Bhikkhu

Abstract

Buddhism's position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body does not

involve a substantialist approach, such as “dualisr丸"“monism ，" or “ unity of mind and

body." Rather, Buddhism employs the teachings of the Five Skandhas , Twelve

Ayatanas, and Eighteen (or six) Dhiitus to teach sentient beings of varying capacities,

accurately observe sentient beings' understanding of impermanence and non-self,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mutually 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body,

break and remove the attachment to an eternal, unchanging “ self," and experience

mental and physicalliberation.

Relating to Thanatology,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rminal hospice care,

Buddhism also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body with its theory and

experiences resulting from cultivation. Buddhism's description of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five elements (earth, water, fire , wind, and space) and the five skandhas

(material, perception, feeling , karmic formations , and consciousness) break down not

only has some similarities with medical observations, it can also become wisdom for

the terminal phase of life.

Hospice care originates with Christian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When the

expression “caring for the entire person" is used, this usually implies caring for the

body, mind, and spirit. From this , the concept of “spiriωal care"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n occupation. This contrasts with the theory of “ identity" with mind and body

only, which may focus on either extending the lifespan or advocating euthanasia in the

terminal stage of a cancer patient's life. Spiritual care is thus established on something

“ transcending" mind and body, involving the existence of a “ spirit," which transcends

the mind and thought.

However, whether we speak of “identity" with mind and body, or a spirit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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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cends" them , this implies the view of an eternal soul , or self, which is di旺erent

from Buddhism's theory of non-self and conditioned arising. Buddhism 's view of lifeb

supports neither identity nor transcendence, therefore , the truth of life is neither

annihilationist nor eternalist. Based on this middle w呵， a soul cannot be established

outside of mind and body; rather,“Dharma" (truth, law, and duty) should serve as the

highest objects of perception. Also, because “perception" is an element leading the

“ mind," it is especially emphasized (unpleasant, pleasant, arising, changing, cessation,

and change). This is similar to hospice's emphasis on controlling pain and eliminating

uncomfortable symptoms. Therefore , learning to be aware of one's body, perception,

mind , and mental objects causes one's awareness to become sharp and stable.

Practicing this type of “awareness care" can be used to purify the thoughts of the

terminal patient; it is also the basic method of practice in Buddhism.

According to “Sravaka bhumi" chapter of the Yogiiciirabhiimi , the relationship of

mind and body in Buddhist meditation involves the fact that the growth of pliancy and

serenity (prasrabdhi) in mind and body and the growth of the one-pointedness of mind

(ekiigrat ii) mutually influence each other. As pliancy and sereni可 in mind and body

increases, a transformation of support (mind and body) occurs, in which the 0句ect of

support is pure. As one-pointedness of mind increases, mental objects are transcended,

and the wisdom of non-discrimination and direct perception arises with respect to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or knowledge; thereby objects of perception become pure

(iilambana-parisuddh i). These are two indicators of accomplishment in Buddhist

concentratiOn.

The above describ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body in Buddhism, which may be helpful to modem

society's discussion of the science of life.

Keywords: Skandhas; Ayatanas , Dhatus; Thanatology; Hospice Care; terminal c盯e;

awareness; pliancy and serenity in mind and body; one-pointedness of

mind; absorption of cessation.


